
 
 

此乃重要文件，需要您立即關注。如有疑問，請尋求專業建議。 

國證國際（香港）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(「本公司」) 

(一間香港公眾開放式基金型公司，具有可變動股本及有限法律責任，且各子基金之間的法律責任相互分隔。本公

司已根據香港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 章) 第 104條獲認可*) 

- 國證國際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(「子基金」) 

* 證監會的認可並不等於對本公司或子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，亦不是對本公司或子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，更

不代表本公司或子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，或認許其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。證監會對本通告的資料內

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意見，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有關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

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國投證券資產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(「基金經理」)對本文件在發佈之日所載資料之準確性負全部責任，

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據其所深知及確信，概無遺漏致令本通知內的任何陳述産生誤導成分的其

他事實。 

除非本文另有定義，本通知中使用的所有術語與 2025 年 4 月發行的基金說明書（可不時修訂）（「基金說

明書」）中的含義相同。 

股東通知 

由基金經理發出 

 

日期：2026 年 3 月 31日 

 

因關鍵投資人員（KIP）變動暫停產品發售通知 

 

基金經理公告，由於子基金關鍵投資人員（Key Investment Personnel，簡稱“KIP”）發生變

動，暫時未能滿足《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》第 5.5 條規定的最低人員要求，自 2026 年 4 月

2 日起，將暫停子基金所有新認購申請。  

 

子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保持不變。現有股東的贖回申請，將繼續按照基金說明書的規定

正常處理。 

 

基金經理正積極推進合格關鍵投資人員的選聘工作，一旦完成選聘並符合監管要求，將立即通

知香港證監會及全體投資者。 

 

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更多資訊，請致函至香港中環交易廣場一期 39 樓或致電+852 2213 

1884 聯繫基金經理。  

 

此致，  

 

謹代表 

國投證券資產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
